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关于少数民族自治地区
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实施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促进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以下简称“本县”）少数民族自治地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根据《广东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 关于继续执行少数民族自治地区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复函》（粤财税〔2025〕16号）的规定，现就贯彻落实少数民族自治地区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有关问题制定本办法：
一、享受少数民族自治地区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对象范围
（一）2026年1月1日起注册在本县，其生产、经营、人员等在本县实质性运营的居民企业。
1.居民企业在本县之外设立分支机构的，该居民企业对各分支机构的生产经营、人员、账务、财产等实施实质性全面管理和控制，属于在本县实质性运营；
2.注册在本县之外的居民企业在本县设立分支机构的，该分支机构具备与生产经营职能相匹配的营业收入、职工薪酬和资产总额，且完成企业所得税汇总纳税备案的，属于在本县实质性运营。
（二）2025年12月31日前（含）注册在本县的居民企业及居民企业设立的分支机构，可继续享受少数民族自治地区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至2026年12月31日；从2027年1月1日起应达到实质性运营标准方可享受少数民族自治地区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二、享受少数民族自治地区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申请条件
（一）生产经营在本县
指企业在本县拥有固定办公场所和必要的生产经营设备设施等，或对生产经营实施实质性全面管理和控制的机构在本县;以本企业名义对外订立相关合同。
对生产经营实施实质性全面管理和控制的机构在本县，即生产经营决策(如计划、控制、考核、评价等)、财务决策(如借款、放款、融资、财务风险管理等)、人事决策(如任命、解聘、薪酬等)等由设立在本县的机构作出或执行。
（二）人员在本县
指企业有满足生产经营需要的从业人员在本县实际工作；企业当年度原则上吸收本县就业人员2人（含）以上，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从业人员的工资薪金不得低于清远市最低工资标准，并为其从业人员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
[bookmark: OLE_LINK1]三、当年度不得享受少数民族自治地区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情形
（一）注册地址与办公场所不一致，且通过办公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
（二）实际没有在本县经营或没有产生经济贡献的；
（三）在外地取得拆迁收入、股权转让收入等一次性大额收入后，为套取税收优惠而迁移至本地区的企业；
（四）对于实际并没有在当地经营或者没有产生经济贡献的企业；
（五）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企业年度报告的；
（六）其他不得享受少数民族自治地区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情形。
[bookmark: _GoBack]四、享受少数民族自治地区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方式
企业享受少数民族自治地区企业所得税优惠，采取“自行判别、申报享受、相关资料留存备查”的办理方式。
企业应于每年5月31日前将《享受少数民族自治地区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承诺书》提交至县税务局，企业对纳税申报资料及相关证明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
五、县财政局、县税务局牵头，联合县发改工信科技商务局、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县市场监管局、县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以及涉及企业经营资质的行业主管部门对企业享受少数民族地区企业所得税优惠开展联合核查。
六、实施办法执行期为2026年1月1日至2035年12月31日。
七、本办法由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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